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床上用品及校服
招标有关要求

依据国家质检总局和教育部【2008】168号文件的要求，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2011年吉林省年高校集团购买学生床上用品质量监督管理会精神，防止“黑心棉”进入校园，危急学生的身心健康，特制订如下几项要求：

1、 投标企业必须是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地企业；必须通过吉林省纤维检验处审核的（A）级企业（具有相关的资质证明）。
提供（1）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（复印件）；（2）、税务（国税、地税）登记证（复印件）；（3）、近三年企业获得的荣誉（复印件）。

2、 投标企业设有固定生产经营场所，能够自主生产学院招标的产品。

3、 产品质量必须符合吉林省纤维检验处的规定，并具有吉林省纤维检验处印发的合格品的标识。

4、 价格符合2011年吉林省高校集团购买床上用品的参考价格，保证在同类产品中价格最低。
5、 产品规格要求：（1）、棉被、褥1套（2500g 2000*1500、2000g 1900*900），纯棉（白色）被罩2个（2100*1500、印字、编号），纯棉床单（蓝白格）2条（2100*1100印字、编号），纯棉枕巾2个（700*450），枕套1个（650*400），枕芯1个（600*380）。共计10件（套）。（2）、校服包括：1套运动服、1套军训服（迷彩服1套、迷彩半袖、鞋、帽）。（3）、保证特体学生单独量身定做，保证学生满意。

6、服务及时到位，2011年8月25日前床上用品及校服送到学校，保证学生报到时能够买到放心、合体的产品。

7、学院在校内提供经销地点，由企业直接面向学生销售，学院可以随时抽检封存产品检验。

8、中标的生产企业向学院交质量保证金（5%），半年后无质量问题退还。

9、生产企业应具有足够好的社会信誉和实力，无不良的社会反映。
10、投标时间、开标时间和地点由学院确定，解释权属学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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